
采购方案说明

一、制订采购方案的依据。

根据鞍钢重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外委通知单。

二、采购情况说明
螺栓等131个品种、共3788件,严格执行图纸技术条件品牌要求及规格标准供货。
三、采购方式与评标原则

1、采购方式：公开招标，资格后审，保供家数1家。
四、投标方资质要求

1、投标方具有合法营业执照的自然人、法人，注册资金100万以上（含100万）。

2、投标方要求生产型企业或流通企业，并提供营业执照扫描件、证书税务登记证扫描件（三证合一的除外）、组织机构代码证扫描件（三证合一的除外），要求提供供货业绩：提供鞍钢等大型知名钢铁企业近三年的同类产品供货业绩合同及发票。
五、商务要求：
1、投标人须工商注册成立一年以上。                

2、投标人必须具有合法的生产经营资质及一般纳税人资格。

3、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接受生产型企业或流通企业投标。

5、禁止鞍钢集团公司及本项目采购组织的限期整改、灰名单、黑名单企业参与本次投标。

6、同一出资人（股东）或出资人（股东）之间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企业参与投标，投标文件无效。

7、投标方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注册资金、资质、业绩等证明，或提供的相关注册资金、资质、业绩等证明不满足招标要求，投标文件无效。

8、投标方必须确保提供的所有证明（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资金、资质、业绩等）合法、真实、有效，否则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9、供货方须在限期内交货，逾期交货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10、投标方信誉良好，无违法经营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11、结算方式：无预付款，挂帐6个月后付款90%，挂帐后12个月后（质保金）付款10%。

六、评标原则

     1、组合标、经评审最低价格中标。
七、合同履约保证金：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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